
 

中华人民共和国 

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扬商外初字第 00017 号 

原告中本贸易株式会社，住所地在日本国福岡县久留

米市梅满町 1627-1。 

法定代表人中本美德，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兆新，江苏擎天柱（宝应）律师事务所

律师。 

被告扬州宝源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江苏省宝应县望直港镇獐狮食品加工区。 

法定代表人范方祥，职务不详。 

原告中本贸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中本株式会社）与

扬州宝源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源公司）国际货物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 2014 年 7 月 29 日受理后，依法

组成合议庭。合议庭以书面形式向双方当事人告知了诉讼

权利、义务和举证期限，并已将一方提交的证据副本及时

向对方进行了转达。2014 年 9 月 9 日，本院公开开庭审理

了本案。原告中本株式会社的委托代理人张兆新到庭参加

诉讼。被告宝源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

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中本株式会社诉称： 



 

原、被告之间存有买卖莲藕制品的关系。2014 年 6 月

25 日经双方对账确认，被告共计欠原告预付款 145809.91

美元。现被告已经歇业，双方买卖关系应予解除。故请求

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预付款 145809.91 美元并承担案

件诉讼费用。 

原告提交了如下证据： 

1、履历事项全部证明书。 

原告提交该证据用以证明其主体资格。 

2、对账单一份。 

原告提交该证据用以证明截止 2014 年 6 月 25 日被告

共计欠其预付款 145809.91 美元。 

被告宝源公司书面辩称：原告提交的对账单上的签署

人沈农成为我公司财务负责人，原告主张的预付给我公司

的莲藕制品款属实。因我公司于 2014 年 7 月已歇业，交货

已不可能，只能作返还货款处理。 

被告未提交证据。 

因被告在答辩中对原告证据的真实性予以了认可，故

本院对原告证据的证明力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 

2013 年 1 月至 2014 年 6 月期间，原告中本株式会社多

次向被告宝源公司购买莲藕制品。后经双方核对往来账目，

宝源公司财务负责人 2014 年 6 月 25 日在对账单上注明“余



 

额负数为我公司欠对方预付款 USD：145809.91 元”。 

另，我国于 1986 年 12 月 11 日批准《联合国国际货物

销售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并声明不受该公约第一条

第（1）款（b）、第十一条以及与第十一条内容有关的规定

的约束。《公约》1988 年 1 月 1 日对我国生效。日本国于

2008 年 7 月 1 日批准《公约》，《公约》于 2009 年 8 月 1 日

对该国生效（未作声明和保留）。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要求被告返还预付款

145809.91 美元是否有事实与法律依据？ 

本院认为： 

一、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 

因原、被告营业地分别位于日本、中国两个《公约》

缔约国，涉案合同亦为《公约》调整范畴，且双方之间并

未明确排除适用《公约》，也未选择某一国的国内法作为合

同适用法律，故应适用《公约》作为解决双方争议的准据

法（除声明保留的条款外）。另，原、被告之间并未签订书

面合同，而我国政府对《公约》第一条第（1）款（b）、第

十一条以及与第十一条内容有关规定声明保留，因第十一

条系关于“销售合同无须以书面订立”等内容的规定，故对双

方之间是否存在有效成立的买卖合同应适用履行义务最能

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

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涉案买卖合同卖方即被告住



 

所地及履行地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故应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法律的相关规定。 

二、被告应偿还预付款 145809.91 美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关于合同的

形式规定如下：“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

和其他形式”。本案中原告虽未提交书面合同文本，但依据

被告于 2014 年 6 月 25 日签署的对账单及被告书面答辩内

容能证实原、被告间实际达成了买卖合同，该合同并未违

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合同双方均应按约履行义务。 

原告提供预付款后，被告理应及时提供货物，但截至

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时，被告未履行交货义务。另被告现已

歇业，已无履行可能。《公约》第七十二条第（1）款规定：

“如果在履行合同日期之前，明显看出一方当事人将根本违

反合同，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宣告合同无效”。由此，原告宣

告双方之间买卖合同业已解除（无效）的诉讼理由有事实

与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予以采纳。对合同被宣告无效后的

权利义务，《公约》第八十一条（2）款作了如下规定：“已

全部或局部履行合同的一方，可以要求另一方归还他按照

合同供应的货物或支付的价款，……。”据此，原告解除合同

（宣告无效）后，有权要求被告返还已支付的预付款

145809.91 元美元。现被告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

到庭，本院可缺席判决。 



 

综上，本院依照《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公约》第一条

第（1）款（a）、第七十二条第（1）款、第八十一条，《中

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

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扬州宝源食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

原告中本贸易株式会社返还预付款 145809.91 美元。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12800 元，财产保全费 5000 元，合计人民

币 17800 元，由被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可在判决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两份，上诉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

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人

民币 12800 元（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开户银行为：南京

市农行山西路支行；账号：03×××75）。 

审 判 长  于 毅 

审 判 员  杨 林 

代理审判员  陈晓珺 

 

二〇一四年九月九日 



 

书 记 员  卢燊绅 

 


